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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挂牌转让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可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简称为“动力定01” ，转债代码“110807” ，挂牌转让日期为2021年5月

13日。

●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或“公

司”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定向可转债，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

6,425,000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张。

一、本次可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概况

2019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994号），核准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发行6,000,000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向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平国发” ）发行42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购买相关资产。

2020年5月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上述定向可转债的登记工作，

转债代码“110807” ，转债简称“动力定01” 。

上述定向可转债发行结果及限售安排如下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张） 锁定期（月）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12

2 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25,000 12

合计 6,425,000 -

二、本次可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报告书》，上述2名定向可转债持有人涉及的

主要承诺如下：“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中国动力非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若本公司取

得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则以该

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

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

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重组结束后，本公司对

取得的前述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的，转股取得的上市公司普通股亦遵循相应限售约定。 ”

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定向可转债持有人中国信达和太平国发持有用于认购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的

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因此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

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请挂牌转让事项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债券挂牌转让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第4�号———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

2、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融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请挂牌转让事项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债券挂牌转让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第4�号———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

四、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情况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18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发行的定向可转债

“动力定01” 挂牌转让。

2、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数量为6,425,000张，面值为100元/张。

3、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挂牌转让日期：2021年5月13日。

4、本次解除锁定的定向可转债明细如下：

序号 可转换债券认购对象名称

所持定向可转债总数

（张）

本次解除锁定数量

（张）

1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00,000 6,000,000

2 上海山财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425,000 425,000

合计 6,425,000 6,425,000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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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定向可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定向可转债简称：动力定01

●定向可转债代码：110807

●定向可转债转股价格：“动力定01” 转股价格为20.23元/股

●转股期起止日期： 2021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12日（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

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一、本次挂牌转让的定向可转债概况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的类型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或“公司” ）用于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2019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994号），核准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发行6,000,000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向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太平国发” ）发行425,000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相关资产。

根据上述批复和发行结果，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可转换公司债券

登记事项。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0年5月13日出具的《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

次定向发行的新增6,425,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完成登记。

3、根据《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公司发行的6,425,000张定向可转债限售期将于2021年5月12日结束，2021年5

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债券简称“动力定01” ，债券代码为“110807” 。 同时，公司该次发行的

已解除限售的“动力定01” 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1年5月13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二、“动力定01” 转股的相关条款

1、债券简称：动力定01

2、债券代码：110807

3、发行总额：人民币64,250万元

4、票面金额：100元/张

5、债券利率：第一年0.5%、第二年1%、第三年1.5%、第四年2%、第五年2.5%

6、债券期限：5年，自2020年5月13日起，至2025年5月12日止

7、转股期限：2021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12日（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12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

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8、转股价格：20.23元/股。

三、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投资者拟申报

转股的，申报要素应当包括证券代码、转股价格、转股数量等。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动力定01”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为本公司股票。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手，一手为10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一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

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本公司将于转股申报日的次一个交易日通

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兑付。

4、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可转债数量（即当日

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即2021年5月13日至2025年5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申

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本公司股票停牌时间；

2、按有关规定，本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销）可转债持有

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新增股份可于次日进行交易。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

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动力定01”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可转债发行登记完成首日，即2020年5月13

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

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四、转股价格及其调整

（一）转股价格

“动力定01” 的转股价格为20.23元/股。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公式

根据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相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将按

下述公式进行相应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

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

（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

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5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20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交易均价的90%。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

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3、审议程序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

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五、其他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中国动力证券部

联系人：张林翔

电话：（010）88573330

传真：（010）88573329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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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1,157,603,332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2021年5月1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1、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2013年4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核准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31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038万股新股。

2、股份登记情况

2013年9月30日，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 ）出具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申购资金到位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3]第711002号），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61,230.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748.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59,482.60万元。

2013年10月15日，公司本次发行的7,038万股新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

份登记。 具体详见《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13-039）。

3、锁定期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集团” ）认购的7,038,000股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出售，相应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10月16日。

由于公司2015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中船重工集团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函》，对于中船重工集团在本次重组之前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在本次重组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

1、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2016年4月1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风帆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50号），核准中国动力非公开发行750,265,604股新股购买

相关资产，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20,551,081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股份登记情况

2016年4月28日，立信会计师出具《风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711624号），经审

验，截至2016年4月28日，中国动力收到中船重工集团、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一一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中船重工

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750,265,604元，

中国动力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为1,286,765,604元。

2016年5月17日，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具体

详见《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4）。

2016年6月23日，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6]第711787号），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3,482,272,986.40元，扣除承销费用101,753,300.00元后，

实际到账币资金人民币13,380,519,686.40元。

2016年7月5日，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具体

详见《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4）。

3、锁定期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的818,129,394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转让或出售，具体明细和股份上市流通日请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拟上市流通时期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23,232,329 2019年11月17日

2 67,863,790注 2019年7月5日

3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50,940,016 2019年11月17日

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35,077,022 2019年11月17日

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43,435,898 2019年11月17日

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38,747,014 2019年11月17日

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40,148,188 2019年11月17日

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 12,211,616 2019年11月17日

9 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39,476 2019年11月17日

10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334,045 2019年11月17日

合计 818,129,394 -

注：此部分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所获股票数量

由于公司2019年继续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中船重工集团、中国重工于2019年6月26日出具了《关于认购股

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其中承诺：对于本公司在本次重组之前已经持有的中国动力的股份，继续遵守前次重组

中本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并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

转让，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

1、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2019年12月30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94号），

核准中国动力非公开发行465,685,657股新股购买相关资产。

2、股份登记情况

2020年4月28日，立信会计师出具《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

第ZE10108号），经审验，截至2020年4月28日止，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持有的广瀚动力7.79%股权、长海电推

8.42%股权、中国船柴47.82%股权、武汉船机44.94%股权、河柴重工26.47%股权、陕柴重工35.29%股权、重齿公

司48.44%股权已按照法定方式过户至中国动力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国动力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465,685,657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2,160,681,619元，股本为2,160,681,619元。

2020年5月13日，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具体

详见《公司关于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和可

转换公司债券登记完成的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3、锁定期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重工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余认购方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或出售，具体明细和股份上市流通日请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拟上市流通时期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23,232,329 2019年11月17日

2 67,863,790注 2019年7月5日

3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350,940,016 2019年11月17日

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35,077,022 2019年11月17日

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43,435,898 2019年11月17日

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38,747,014 2019年11月17日

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40,148,188 2019年11月17日

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 12,211,616 2019年11月17日

9 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39,476 2019年11月17日

10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334,045 2019年11月17日

合计 818,129,394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经国务院国资委于2014年4月26日作出的 《关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

（国资分配[2014]255号）、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7月21日出具《关于风帆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意见的

函》（上市部函[2014]765号）批准，并经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2014年8月26日为授予日，向146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512万股限制性股票。

（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39,190,872股。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一、本次限售股上

市类型” 之“（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 。

（三）限制性股权激励回购注销

2016年12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期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回购注销174.08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6年12月27日，上

述议案经公司2016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7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201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

购注销剩余的337.92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7年7月24日， 上述议案经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根据上述决策事项，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512万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事项。 2017年11月23日，公司股本由1,739,190,872变为1,734,070,872股。

（四）2018年股份回购

2018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议案》。 10月25日，上述议案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8年12月13日，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毕。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7,805,858股，占公司总

股本1,734,070,872股的1.0268%。 公司股本由1,734,070,872股变为1,716,265,014股。

（五）2019年股份回购

2019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议案》，2019年1月14日，上述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9年7月11日，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毕。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1,269,05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24%。 公司股本由1,716,265,014股变为1,694,995,962股。

（六）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694,995,962变为2,160,681,619股。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之“（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 。

除此之外，上市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均承诺其所认购的限售股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予

转让。

截至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均承诺：

本次在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中国动力股票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次交易对方在本次重

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本次在重组中通过认购配套募集资金取得上市公司股份，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该

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他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该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至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三）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1、中船重工集团、中国重工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

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前述交易对方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普

通股将在上述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2、中船重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重组前已经持有的公司股份，继续遵守前次重组中于2015年8月

31日出具的《关于认购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并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在适用法律许可

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3、中国华融、大连防务投资、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中银投资、中国信达、太平国发在本次重组中以

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普通股，若其取得公司本次发行新股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普通股的标的

公司的权益时间超过12个月的， 则以该部分权益对应的公司普通股自本次发行完成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持有用于认购该等普通股的标的公司的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公司普通股自本次发

行完成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是，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截至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中国动力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申请以及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国动力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组配套募集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出的承诺。

综上所述，中信证券对中国动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二）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中国动力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申请以及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国动力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组配套募集资

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所做出的承诺。

综上所述，华融证券对中国动力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57,603,33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5月13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327,592,854 15.16% 298,134,119 29,458,735

2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454,731,000 21.05% 350,940,016 103,790,984

3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35,077,022 1.62% 35,077,022 0

4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 43,435,898 2.01% 43,435,898 0

5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38,747,014 1.79% 38,747,014 0

6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二研究所 40,148,188 1.86% 40,148,188 0

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九研究所 12,211,616 0.57% 12,211,616 0

8 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139,476 0.15% 3,139,476 0

9 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334,045 0.15% 3,334,045 0

1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18,081,403 5.47% 118,081,403 0

11

军民融合海洋防务（大连）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99,776,245 4.62% 99,776,245 0

1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169,721 1.86% 40,169,721 0

13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39,404,782 1.82% 39,404,782 0

14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4,627,989 1.14% 24,627,989 0

15 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375,798 0.48% 10,375,798 0

合计 1,290,853,051 59.74% 1,157,603,332 133,249,719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股）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0,853,051 -1,157,603,332 133,249,719

1、国有法人持股 1,191,076,806 -1,057,827,087 133,249,719

2、其他内资持股 99,776,245 -99,776,245 0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99,776,245 -99,776,245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69,828,568 1,157,603,332 2,027,431,900

1、人民币普通股 869,828,568 1,157,603,332 2,027,431,900

三、普通股股份总数 2,160,681,619 0 2,160,681,619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482�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1-021

债券代码：110807� � � � � � � � �债券简称：动力定01

债券代码：110808� � � � � � � � �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1%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或“公司” ）定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动力定01）进入转股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计算对中国动力权益比例时，需将其持有的定向

可转债（动力定01）和已持有的股份合并计算，即视同其持有公司权益比例由5.47%增加至6.52%；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的通知。 因公司定向可转换公司

债券（动力定01）进入转股期，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3月）第八十五条“信息披露义务人涉

及计算其拥有权益比例的，应当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已发行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证券中有权转换部分与

其所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股份合并计算， 并将其持股比例与合并计算非股权类证券转为股份后的比例相

比，以二者中较高者为准。 ” 的规定，自2021年5月13日起，中国信达持有中国动力权益需将所持有权转换的可

转债和所持股份合并计算。

截至公告披露日，中国信达持有公司118,081,403股，占中国动力总股本的5.47%；持有中国动力定向可

转债6亿元，按照20.23元的转股价计算，视同持有公司29,658,922股。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

3月）第八十五条计算，视同中国信达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增加29,658,922股，持股比例由5.47%增加至6.52%，

权益变动比例达到1%。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国信达 118,081,403 5.47 147,740,325 6.52

注：1.本次权益变动后，中国信达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

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之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子艾

注册资本：3,816,453.514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4945A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一）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

（二）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三）破产管理；（四）对外投资；（五）买卖有价证券；

（六）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七）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

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八）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九）资产及项目评估；（十）国务院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1999�年 4�月 19�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三、 其他情况说明

（一）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发生变化。

（二）上述权益变动不涉及资金来源。

（三）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

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百分之一，应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本公司按照上述法规的要求披露本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 � � �证券简称:中电兴发 公告编号:2021-026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股东束龙胜先生及其北京鑫诚鸿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束龙胜

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鑫诚鸿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鑫诚鸿达” ）分别持有本公司股份55,050,726股和36,720,936股（分别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7.96%和5.31%）。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收到公司股东

束龙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鑫诚鸿达《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票的告知函》，告

知函主要内容为： 束龙胜先生及鑫诚鸿达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830,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减持期间如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持股数量变化，则减

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现将具体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止2021年5月6日，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束龙胜 55,050,726.00 7.96%

北京鑫诚鸿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6,720,936.00 5.31%

合 计 91,771,662.00 13.2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安排；

2、减持期间及方式：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应停止减持股份，减持实施

期间相应顺延；

3、股份来源、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束龙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鑫

诚鸿达本次拟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或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 年度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分别持有公司股份的

25%。 本次计划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13,83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1%。

4、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二）承诺履行情况

1、作为公司董事，束龙胜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

截止目前，束龙胜先生和北京鑫诚鸿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一

直严格履行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2、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束龙胜先生和北京鑫诚鸿达网络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束龙胜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的不确定性。束龙胜先生及一致行

动人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2、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束龙胜先生和北京鑫诚

鸿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束龙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鑫诚鸿达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公司股票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600153 股票简称：建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39

债券代码：155765 债券简称：19建发01

债券代码：163104 债券简称：20建发01

债券代码：175228 债券简称：20建发Y1

债券代码：175878 债券简称：21建发Y1

债券代码：188031 债券简称：21建发Y2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拟参与森信纸业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公司或建发股份：指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建发纸业：指厦门建发纸业有限公司

森信纸业：指森信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已委任临时清盘人，仅就重组目的）

临时清盘人：森信纸业的共同及各别临时清盘人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之黎嘉恩先生，何国樑先

生和Deloitte� Ltd�的Rachelle� Ann� Frisby（仅就重组目的）

新胜大：指浙江新胜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

元：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2021年4月12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建发纸业拟

参与森信纸业（股票代码：00731.HK）拟议重组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21—015” 号公告。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需

报厦门市国资委审批。

本次交易事项相关信息亦可详见森信纸业在联交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交易进展暨风险提示

2021年4月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建发纸业与新胜大、森信纸业及临时清盘人签署了《集团拟议重

组条款书》，据此建发纸业拟参与森信纸业的拟议重组。《集团拟议重组条款书》具有法律约束力，自签

署日期起生效，并应自以下日期中的较早者自动终止：最后完成期限（2021年4月30日或各方另行书面

同意的稍后日期）；或《重组协议》的签署日期。

考虑到本次交易和《重组协议》谈判最新进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建发纸业与新胜大、森信纸业及临

时清盘人认为需要额外时间磋商及落实《重组协议》的条款及条件。2021年4月30日A股交易时间后，公

司全资子公司建发纸业与新胜大、森信纸业及临时清盘人订立了《确认函》，据此各方同意将上述最后

完成期限延期至2021年5月20日（或各方另行书面同意的稍后日期）。

截至本公告日，《集团拟议重组条款书》中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均尚未实现。

特此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643� �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33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5月6日收到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冯杰先生的书面辞职函。 冯杰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职

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冯杰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 副董事长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643� �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34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9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

反对），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股份，拟用于公司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

划，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18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0.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0.8亿元（含）。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其他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临2020-060）。

一、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1年4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2021年4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975.01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0%，购买的最

高价为6.86元/股、最低价为6.5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575.631974万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继续实施股

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 � � � � �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 2021-059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公开竞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公开竞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日、2021年4月28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关于拟参与公开竞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9）、《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

公司如期参加了上述资产的竞买活动，但未能成功竞得该资产，本次竞买资产未成功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以下为本次司法拍卖活动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果

根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拍协” ）网络平台发布的《司法拍卖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用户姓名广州市益美咨询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F5431于2021年4月30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于中拍协网络平台开展的“广州市花都区富源三路8号的房产” 司法拍卖项

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价胜出。 该拍品网络拍卖成交价格：￥253,098,930(贰亿伍仟叁佰零玖万捌仟玖

佰叁拾元整)。

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拍品《竞买须知》、《拍卖公告》要求，按时完成余款支付、

办理相关手续。 拍品最终成交以广州中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 公司自2013年7月起开始租赁标的资产物业用于临时展馆货品的陈列及库存仓储等用途，目前

为库存商品存放的唯一总仓，租赁期限至2038年6月24日止。 公司将积极与买受人沟通，确保上述租赁

合同的法律效力，保证货品仓储、物流运输工作正常运转，保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2、 根据广州中院在中拍协网络平台发布的《竞拍公告》、《竞拍须知》，买受人应于网络竞价十日

内将拍卖成交价款（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缴入法院指定账户，并由广州中院出具拍卖成交裁定书。 拍

卖财产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 因此，本次拍卖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 � � �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21-030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回购事项概述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2020年6月24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

购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数量不低于11,300万股（含），不超过22,600万股（含），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不低于21.91%，不超过43.83%。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0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是

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将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1年4月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4,596,783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4.77%， 最高成交价为13.00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0.93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289,679,504.19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12月11日）前五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65,818,212股的25%，即未超过 16,454,55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敦化市康平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平公司” ）所持有的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轮候冻结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轮候冻结

执行人 冻结时间

轮候期

限

冻结原

因

康平

公司

是 41,780,238 9.15% 3.26%

吉林省延

边朝鲜族

自

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

2021-4-12 36个月

合同纠

纷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康平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轮候冻结执

行人 冻结时间 轮候期限 冻结原因

康平

公司

是 132,360,000 28.99% 10.33%

广东省 深圳

市 中级人

民法院

2020-4-29 36个月 合同纠纷

是 41,751,300 9.14% 3.26%

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20-06-30 36个月 合同纠纷

是 72,147,400 15.80% 5.63%

深圳市 福田

区 人民法

院

2020-8-24 36个月 合同纠纷

是 41,780,238 9.15% 3.26%

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

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

2021-4-12 36个月 合同纠纷

合计 - 288,038,938 63.08% 22.49% - - - -

康平公司持有公司股份456,637,4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5%，其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56,637,3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5%,占

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 其累计被司法冻结公司股份456,637,42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5.65%，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轮候冻结288,038,9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4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3.08%。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此次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上述相关股东均未收到其他方关于司法轮候冻

结事项的法律文书或通知。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轮候冻结数据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0491�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21-028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汇银江南富湾高层住宅六期

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与恩平市汇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工

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 根据合同约定，公司为汇银江南富湾项目高层住宅六期建设项目的承

包人，现将合同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工程名称：汇银江南富湾项目高层住宅六期建设项目

发包人：恩平市汇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同工期：1,080天

合同金额：￥529,886,263.63元 （大写： 人民币伍亿贰仟玖佰捌拾捌万陆仟贰佰陆拾叁元陆角叁

分）

工程地点：恩平市恩城新平北路101号、恩平市恩城上牛栏地块五

工程内容：建筑安装，工程规模304,447㎡/地下2层，地上1层、3层、22层、31层、33层。 结构形式为框

架、剪力墙结构。 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地基基础工程（含基坑、桩基工程）、劳务、装修、铝合金门

窗、消防、机电安装、弱电系统等分包工程。 工程质量标准：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491�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21-029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北欧（中国）鲑鱼RAS陆基养

殖项目（一期）厂房工程施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收到象山县公共资源交管办签发的《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标通知书》，公司为北欧

（中国）鲑鱼RAS陆基养殖项目（一期）-厂房工程的中标单位，招标人为象山海峡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

司。

该项目位于象山县高塘岛乡，繁殖厂房建筑面积约7,147平方米，养殖厂房建筑面积约33,750平方

米，中标范围包括繁殖厂房、养殖厂房、门卫、配电房、水泵房、污水生物处理池、连廊、室外附属工程及绿

化工程等。

中标总价：20,087.8672万元 (人民币贰亿零捌拾柒万捌仟陆佰柒拾贰元)， 其中建筑工程18,

007.2941万元，室外附属工程2,007.0418万元，绿化工程73.5313万元。 工期：繁殖厂房、水泵房、污水生

物处理池、配电房、临时供电及临时道路必须在2021年8月30日之前完成。 其余工程必须在2022年4月30

日之前完成。 质量要求：按国家施工验收规范一次性验收合格。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6日


